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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商標授權管理要點 
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1日第 1130111號公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為推展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商標，提供

申請授權方式，以開發具本公司品牌價值之鐵路產品，並拓展本

公司以外之銷售通路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授權種類與方式： 

（一）授權商標之種類以本公司「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」之商標

類別及商品或服務內容為限。 

（二）授權方式得採整批一次授權方式辦理，授權期間為 3年(得

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內，申請商標授權展延 1 年，以 1 次

為限)，屆期後授權關係即行終止，應重新申請。  

三、授權之對象：  

（一）政府機關（構）。 

（二）經政府機關合法登記之廠商（公司、行號）。 

（三）經政府機關合法登記之公、私團體。 

 (四)自然人。 

四、授權之產品： 

因使用本公司商標製作、販賣或使用於下列各點與本公司有關之

產品，並將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以外之通路展示、流通或販賣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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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可申請商標授權： 

（一）鐵路文化創意衍生性商品。 

（二）鐵路紀念品、贈品或非賣品。 

（三）鐵路文宣、店招。 

五、組織： 

（一）具有銷售性質之商標授權承辦單位指定為附業營運處。 

（二）本公司成立「商標授權審查小組」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設

召集人 1 人、副召集人 1 人，簽報副總經理指定，召集人

及副召集人均為小組成員；其他組員由營業處、機務處、

供應處、政風處、法務科、資產開發處各指派高級管理師

及文資科指派資深工程師以上或具有相關專業人員 1 人，

另由附業營運處指派承辦單位及銷售單位主管各 1 人，以

上小組成員共計 11人，經副總經理核准後擔任。本小組負

責審查申請者之資料或實體樣本，並議定可否授權、授權

方式、授權金數額之決議。 

六、申請授權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請者投件。受理期間公告於本公司官方網站，申請者應

於公告期間內遞件，並將提案應備文件郵寄或親送。 

（二）承辦單位針對文件形式審查無誤後提報本公司「商標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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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小組」審議。 

（三）本公司「商標授權審查小組」根據申請者之資料予以書面

或實體樣本審查，必要時並得要求申請者列席說明、進行

簡報。 

已授權之產品，在原授權契約有效期間內，繼續以相同之

產品追加數量者，得免經審查程序，由承辦單位依據原授

權契約逕行簽召集人核定。 

（四）議定可否授權、授權方式、授權金數額之決議。 

（五）承辦單位依據審查結果簽召集人核定。 

（六）通知申請者准否授權。 

（七）簽約授權及繳交授權金、履約保證金、授權標籤費用。  

七、產品授權金： 

（一）產品授權金按每一單位產品之零售單價的百分比計算，惟

每一申請案之授權金總數不得低於新臺幣 1 萬元。倘有其

他情形或特殊事由，須調整其百分比、一定數額，由附業

營運處擬訂簽副總經理核定後公告調整。 

（二）單獨或搭配於產品之紀念品、贈品或非賣品、文宣、店招

等，其產品授權金另議，並得經簽陳副總經理核定後專案
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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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下列情形經專案簽副總經理核准者，減免產品權利金：  

1. 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或政府所屬之公法人有利用之需求

者經專案簽准後， 得酌減產品權利金。 

2. 與本公司進行共同合作開發者或所申請之衍生性產品

具有特定公益目的或有助提升本公司形象者，經本公司

專案簽准後，得酌減產品權利金。 

（四）向本公司申請以代銷方式辦理者，本公司銷售部分亦收取

相同之產品授權金。 

八、授權標示： 

經授權之產品，應於表層或明顯處標示商標授權來源字樣。 

九、本公司各單位得依業務需要使用商標，惟原則上不得對外授權；

如因配合業務需要且無銷售性質者，得由本公司各單位主管核定

後對外授權使用商標。 

十、為辦理本公司商標授權作業需要，由附業營運處依據本要點擬定

商標授權作業注意事項後簽副總經理核定。 

十一、自 113年 1月 1日起，原經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

所商標授權期限未屆滿者，得維持使用原先授權標示，惟於授

權期限屆滿後，應依本規定辦理授權相關事宜。 


